
池塘里满是活蹦乱跳的小龙

虾，看着很让人心动。嘉兴秀洲

的钟某和李某将心动化为了行

动，大胆地偷了起来。

钟某和李某是老同学，两人

一起去河边钓鱼。可钓了半天，

也没有鱼上钩。正扫兴的时候，

两人惊喜地发现，旁边有个龙虾

塘，里面全是活蹦乱跳的小龙

虾。其实，这是个小龙虾养殖基

地，池塘四周都被围了起来，只在

南边留了一个进出口。钟某和李

某对视一眼，拿上本用来网鱼的

抄网进入了龙虾塘，捞了4斤左

右小龙虾，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抓过一次就上瘾了。”小龙

虾的诱惑难抵，接下来的日子，钟

某和李某又从别处借来好几个地

笼，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顾”龙

虾塘。两人前前后后去了5次，

偷回了50余斤小龙虾。小龙虾

多到吃不完，两人就将剩余的小

龙虾拿出去卖掉。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龙虾塘承包人很快就发现养殖的

小龙虾少了很多，还在池塘里发

现了地笼。“肯定是被人偷了！既

然地笼还在，他们肯定还会回

来。”承包人决定来个“瓮中捉

鳖”，叫上了好友天天守着，果然

将钟某和李某抓了个现行。

因为这50多斤小龙虾，钟某和

李某不仅背上了“盗窃”的罪名被拘

役3个月，还要被罚款1000元。

时间：

5月25日

地点：

嘉兴秀洲区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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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凌晨出手，专攻“竞争对手”
傅某在龙游开出租车，在他

看来，共享电动车、网约车等抢

走了不少生意，是自己的“竞争

对手”。

2019年3月15日凌晨3点，

傅某在下班路上看见6辆拜米共

享电动车，顿时一股子怨气上了

头。“龙游城区这么小，有了共享

电动车，大家都不打车了！”这么

想着，傅某上前，挨个将6辆电动

车的把手全部扭坏。这还不够，

接下来的1个月里，他先后6次

用同样的方式将停放在龙游城

区的16辆拜米共享电动车把手

损坏。

另外，“抢生意”的滴滴车也

没逃过傅某的“黑手”。“有时候

看到路边有人打车，上前招呼却

发现人家等的是滴滴车，太气人

了！”傅某凭着多年开出租车的

经验，瞄准了2辆私家车，“这2

辆车都是跑滴滴的，而且经常停

在同一个地方。”2019年10月，

傅某又在凌晨出手，多次破坏2

辆车的雨刮器。

直到案发，傅某因多次任意

毁损车把手和雨刮器，造成财物

损失价值共计1046.8元。案发

后，傅某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因

犯寻衅滋事罪，傅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8个月，缓刑1年。

时间：

5月26日

地点：

龙游县法院

为留住她，他让她签下70万元“借条”

曾经，永嘉的谢先生和罗

小姐爱得轰轰烈烈，一起旅游

一起生活，还一起经营餐饮店

铺。期间，谢先生承担着日常

支出的大头，发“520”“1314”

“888”红包时，他也从不手软。

但在罗小姐提出分手时，

他却像变了一个人，要求罗小

姐偿还这些年他为她支出的费

用。为了不让罗小姐离开自

己，谢先生甚至让她签下了 70

万元的巨额借条，并载明借款

年利率 10%，“还清这些钱之

前，你不能离开我，不能失联，

不然我就拿着这张借条去法院

告你”。

最后，谢先生还是拿着这

张巨额借条来到了法院，要求

罗小姐偿还借款。

庭审中，谢先生向法庭出

具了一份裁剪过的借条，他解

释说裁剪掉的部分是债务明细

单，在借条签订后就撕毁了。

罗小姐立马反驳：“借条的下半

部分写着如果2年内我不结婚，

这个借条就会作废！所以他把

下面的部分都撕了！”罗小姐很

激动，她承认双方曾经的男女

朋友关系，但不承认存在借贷

关系，“他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

给我的‘888’‘1314’‘520’，都

备注着‘过年发糖’‘买瓜子吃’

等等，而且之前我们一起开餐

饮店，有很多金钱来往，我并不

欠他钱！”

法官要求谢先生拿出更多

证据来证明罗小姐向他借钱的

事实，但谢先生却支支吾吾半

天说不出话。当法官问起为何

要签下这张借条时，罗小姐说

“因为他拿发布裸照来威胁

我”，但她也拿不出自己被威胁

的证据。

最终，法官结合案件具体

情况，对原告谢先生主张的双

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不予

采信，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时间：

5月27日

地点：

永嘉县法院

小龙虾多到吃不完，全是偷来的

200只鸡“打掩护”，没成功

为防止赌博场地被发现，

36岁的余某煞费苦心。废弃的

车库、空置的厂房都成了他聚

众赌博的据点。2019月底，他

更是另辟蹊径，将赌局设在了

养鸡场，让200只鸡为他“打掩

护”。

海宁的老王一个人管理着

自家的养鸡场。养鸡场地处偏

僻，四周都是田地，空旷无人。

为方便打理，老王在养鸡场里盖

了间房子，用于存放饲料和休

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一

亩三分地”竟被客户余某看

上了。

2019年 11月初，余某一伙

人找到老王，说想借用养鸡场

的房子打打牌小玩玩，并且承

诺不会白借，每天都会给老王

“ 电 费 ”，老 王 马 上 答 应 了

下来。

没想到，余某说的“小玩玩”

并不小。租下养鸡养的“夜间经

营权”后，余某等人便以此为基

地，夜夜招揽赌徒们来到养鸡场

赌博。少的时候有二三十人，多

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几十个人围

着一张赌桌，里三层外三层，完

全没有被养鸡场的异味影响赌

博的兴致。

赌局以麻将牌“筒子功”的

方式进行，余某等人从赢家的赌

资中“抽头”。短短8天，余某等

人就获利1万余元。

可是，200只鸡“打掩护”也

没成功，如此“隐蔽”的地方还是

被警方发现了。余某等人以赌

博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到1年不等，并处8000至1万不

等的罚金。

时间：

5月26日

地点：

海宁市法院

法庭上


